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

國際事務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

項目編號 QDX10 

項目名稱 僑生及港澳生入學資格審查作業流程 

承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國際教育組 

作業程序 

說明 

一、 學生申請文件資格審查： 
(一) 審核學生身分資料是否符合僑生或港澳生身分。 

1. 僑生：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，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 6
年以上，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之華裔學

生。 
2. 港澳生：香港或澳門居民，具有港澳永久居留資格證

件，且最近連續居境外 6 年以上，並未持有外國護照

者。 
3.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:具外國國籍，兼具香港或

澳門永久居留資格，未曾在臺設有戶籍，且最近連續居

留香港、澳門或海外 6 年以上之華裔學生。 
(二) 審查申請學生之最高學歷證明文件，並依學制審查。 

1. 大學部：學歷文件經駐外館、僑務委員會、海華文教服

務中心或僑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查證，若學生尚未

畢業，需確認是否提供在學證明。 
2. 申請研究所：畢業學校是否符合教育部所採認之參考

名冊內並經駐外館、僑務委員會海華文教服務中心或

僑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查證。 
(三) 審查學生應備文件是否齊全，不齊全則通知限期補件。  
(四) 兩位以上承辦人完成初審後，將審查結果匯出由組長及國

際長簽核確認。 
二、提報身分資格審查： 

(一) 第一梯次於 1 月 10 日前；第二梯次於 8 月 1 日前。 
(二) 申請學生資料登錄教育部大學招收港澳生及僑生身分查

核通報系統。 
(三) 申請學生名冊函送教育部及僑委會進行身分資格審查，審

查時間需至少 1 個月。 
(四) 教育部審查港澳學生身分。 
(五) 僑委會審查僑生身分。 
(六) 審查資料： 



1. 入學申請表。 
2. 港澳永久性居民身分證及護照。  
3. 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。 
4. 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。 
5. 連續居留相關證明文件。 

三、教育部及僑委會回覆僑生及港澳生身分資格審查結果 
(一) 審查通過：且經系所審查為錄取者，列入錄取名單；系所

審查為不錄取者，則列入不錄取名單。 

(二)審查未通過：如為資料不完備而未通過，則通知學生限期

補件，如未於期限內完成補件者，無論系所錄取與否皆為

不錄取；資格不符者，則列入不錄取名單。 

控制重點 

一、審核學生提供的身分證明文件(身分證或護照）。 
二、審核香港及澳門學生是否提供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。 
三、 將申請學生資料登錄教育部大學招收港澳生及僑生身分查核通報

系統。 

法令依據 

一、 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

二、 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 

三、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

四、 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 

五、 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 

六、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招收僑生及港澳生來臺就學單獨招生規定 

使用表單 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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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審查僑生及港澳生身分是否符合。 
2.審查僑生及港澳生身分是否符合。 
3.申請研究所，需審查畢業學校是否在
教育部採認名冊內。 

開始 

結束 

申請文件資格審查 

國際事務處國際教育組 

提報身分資格審查 
第一梯次：於 1 月 10 日前提報 
第二梯次：於 8 月 1 日前提報 

國際事務處國際教育組 

主觀機關回復身分資格審查結果 
1. 資料不完備者通知限期補件。 

2. 不通過者通知為不錄取。 

國際事務處國際教育組 


